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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修正修正修正「「「「海岸地區海岸地區海岸地區海岸地區」」」」劃設原則及範圍劃設原則及範圍劃設原則及範圍劃設原則及範圍（（（（含國土功能分區劃分之含國土功能分區劃分之含國土功能分區劃分之含國土功能分區劃分之

平均高潮線平均高潮線平均高潮線平均高潮線））））研商會議研商會議研商會議研商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壹壹壹壹、、、、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0 年 8 月  6 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 分 

110 年 8月 13 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 分    

貳貳貳貳、、、、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內政部營建署 107 會議室 

內政部營建署 601 會議室    

參參參參、、、、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林組長秉勳    

紀錄：許嘉玲、李安筑、陳易彤    

肆肆肆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出列席單位及人員：：：：（略，詳後簽到簿）    

伍伍伍伍、、、、    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略）    

陸陸陸陸、、、、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一、議題一：海岸地區劃設原則之修正情形是否妥適，決議如下： 

（一）新北市政府建議海岸地區劃設原則第 3點第 2項第 2款第 3目之

「文化景觀敏感地區」修正為「文化資產敏感地區」部分，考量

係依循「修正全國區域計畫」及「全國國土計畫」內環境敏感地

區之分類名稱，故維持原規定「文化景觀敏感地區」。 

（二）海岸地區劃設原則第 6點第 1項第 2款第 1目「堤防或碼頭：直

接臨海之界限。」部分，修正為「堤防、、、、碼頭或人工構造物或人工構造物或人工構造物或人工構造物：直

接臨海之界限。」並請業務單位於修正條文對照表之說明欄補充

說明人工構造物可排除海水可通透處，惟若為線狀或面狀，有圍

堤、有基礎設施且定著於海床者仍應納入（修正後詳附錄 2）。 

（三）另臺北市政府建議海岸地區劃設原則第 3點第 2項第 2款第 3目

之「沿海保護區」依「整體海岸管理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滾動

調整並檢討該市海岸地區範圍部分，後續將視該通盤檢討結果並



2 

配合本範圍修正時程辦理。 

二、議題二：平均高潮線之修正情形是否妥適，決議如下： 

（一）有關 107 年至 109 年間國土利用監測計畫透過衛星影像偵測「海

岸變異點」所調整之 35 處平均高潮線： 

1.依變異點所調整之35處平均高潮線，除屬新增小型島礁類型（編

號28、32、35）依本議題（二）5.決議辦理之外，其餘依本署

建議修正情形（如110年8月6日會議之議程資料附件4）辦理；

惟平均高潮線係依現況事實劃設，與變異點是否合法係屬二

事，不得以公告之平均高潮線作為變異點設施合法依據，且後

續應依違規裁處結果（如拆除）配合修正平均高潮線。 

2.變異點屬新增人工構造物（如堤防、消波設施、棧道…等）部分，

因衛星影像判別受限，無法判定其合法性，已於110年8月13日開

會通知之議程資料請所在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各權責單位協

助釐清說明各人工構造物變異點之現況、工程名稱、完工/拆除

日期、合法性等資訊，惟經彙整後仍有部分變異點未有查復情形

資料（含會後各單位提供之查復情形一覽表，詳附錄3），爰請本

署城鄉發展分署納入「國土利用監測計畫」之變異點查報系統研

處，並建請本部地政司召開會議釐清各變異點之使用地合法性及

督辦後續裁處等相關事宜。 

（二）相關單位所提之修正意見 

1.臨時設施排除意見 

經濟部建議將通霄電廠更新改建計畫循環水系統海底取排

水管路工程所設置臨時施工設施劃於平均高潮線海側部分，為

符合海岸地區範圍劃設原則（議題一平均高潮線劃設原則已決

議增列人工構造物），且考量「海岸地區範圍」每3年檢討1次，

後續俟完工恢復原狀後，再配合現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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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人工構造物現況修正意見 

(1)新北市政府建議修正新北市三芝區淺水灣芝蘭公園海上景觀

平臺之平均高潮線部分，依本署建議修正情形（如110年8月6

日會議之議程資料附件5說明一）辦理。 

(2)新竹市政府建議南寮漁港、海山漁港依「堤防：直接臨海界線」

調整平均高潮線部分，依本署建議修正情形（如110年8月6日

會議之議程資料附件5說明二）辦理。 

(3)臺中市政府建議大甲區-頂後厝子段、福順段、雙寮段、西勢

段、大安區-田心子段、下大安段等依「設施物」調整部分，

依本署建議修正情形（如110年8月6日會議之議程資料附件5

說明三）辦理。 

(4)臺東縣政府建議依設施物邊界線（港口、碼頭、堤防、燈塔等）

調整部分，依本署建議修正情形（如110年8月6日會議之議程

資料附件5說明五）辦理。 

(5)花蓮縣政府建議明顯與設施物（如堤防）不符，以及建物已位

於平均高潮線外，建議6處調整至與設施物一致及與海岸線相

符位置部分，依本署建議修正情形（如110年8月6日會議之議

程資料附件5說明六編號1至6）辦理。 

3.配合國土功能分區劃設、都市計畫邊界、濕地範圍邊界或地籍邊

界調整意見 

(1)考量平均高潮線係依據客觀之潮汐（海浪可及處）、地理環境

及現況資料所劃設，作為海岸管理法區分陸域及海域之分界

線，與其他如地籍線產生之概念及定義不同，為避免與事實不

符，新竹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東縣政府、金門縣政府等建

議依都市計畫邊界、地籍線、濕地範圍邊界、都市計畫邊界等

調整或劃設平均高潮線部分，不予採納。 

(2)另平均高潮線僅為國土功能分區劃分之分界線之一，國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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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之劃設疑義或衍生之執行管理問題，仍應回歸依國土功能

分區劃設原則或相關作業處理，並非調整平均高潮線。 

4.依現況修正意見 

(1)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建議茄萣海洋公園沙洲、茄萣海堤、永新漁

港、汕頭海堤及汕頭漁港等所涉之平均高潮線調整部分，依本

署之建議，採用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建議及調整圖資（GIS檔）

修正，並調整部分侵淤處線段之結果（如110年8月6日會議之

議程資料附件5說明四）辦理。 

(2)花蓮縣政府建議與地形不符處，調整至與正射影像圖之海岸線

相符之位置部分，依本署之建議，依衛星影像可辨別海浪到達

處或自然變化情況修正，並調整侵淤處線段之結果（如110年8

月6日會議之議程資料附件5說明六編號7至10）辦理。 

(3)澎湖縣政府建議該縣平均高潮線須調整之態樣，涉及港口(位

置偏移、部分新建碼頭未標示)、海岸線(海蝕平台或沿岸養殖

場平均高潮線誤差較明顯)等部分，依本署之建議，部分採用

澎湖縣政府建議修正，並參酌最新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定位校正

之衛星觀測資料，進行部分區域微調之結果（如110年8月6日

會議之議程資料附件5說明九、附件6）辦理。 

5.離島地區之離小島劃設意見 

 (1)金門縣政府離小島：依本署之建議，本次劃設「大膽、二膽

島、烈嶼、大烏坵、小烏坵」等離小島（如110年8月6日會議

之議程資料附件5說明七）；至東碇島、獅嶼及其餘過小之島

礁，若無超高解析衛星底圖可釐清其平均高潮線位置，或尚

須蒐集長期資料判視是否常年裸露（長時間浮出水面），未來

俟取得可用圖資及調查釐清為陸域常態後，再辦理平均高潮

線之劃設。 

 (2)連江縣離小島：依本署之建議，南竿鄉之鞋礁、北泉礁、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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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礁等因無超高解析衛星底圖，未來俟取得可用圖資後，再

辦理平均高潮線之劃設。另北竿鄉之高登島西北側島嶼、亮

島西南側島嶼及東引鄉之東沙島等採用連江縣政府建議劃設

之結果（如110年8月6日會議之議程資料附件5說明八）辦理。 

(3)澎湖縣離小島：依本署之建議，原則採用澎湖縣政府修正建

議，並參酌最新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定位校正之衛星觀測資

料，進行部分區域微調之結果（如110年8月6日會議之議程資

料附件5說明九、附件6）辦理。 

(4) 離小島於下次再檢討公告海岸地區範圍時，應提出更為明確

一致之劃設原則或操作方式。 

6.跨海大橋劃設意見 

(1)金門縣政府建議金門跨海大橋現況為海域區且工程尚未完

工，應劃為平均高潮線向海測，建議兩端劃出陸域範圍部分，

請金門縣政府依本次會議決議之海岸地區（平均高潮線）劃

設原則，並參照澎湖縣政府財政處之處理模式，提供金門大

橋劃設建議之圖資及現況佐證照片，作為業務單位劃設參考。 

(2)澎湖縣政府建議跨海橋樑除澎湖跨海大橋外，平均高潮線應

接合部分，澎湖跨海大橋以外之跨海橋樑包括澎湖縣中正

橋、中屯橋及小門橋（西嶼）等3座，依本次會議決議修正之

海岸地區（平均高潮線）劃設原則，澎湖縣政府財政處已於

110年8月6日、11日電郵提供劃設建議及現況照片佐證（詳附

錄7），經會議討論同意依該處之建議修正劃設。 

7.劃設底圖意見：本部地政司建議比對本部國土測繪中心臺灣通用

電子地圖最新測製成果，檢視劃設位置之正確性部分，依本署之

說明及建議「本次臺灣本島、澎湖縣業以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最新

測製成果進行衛星影像定位校正，再進行變異點檢討及劃設修正

作業；至金門縣及連江縣目前無通用電子地圖。」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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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非海岸地區範圍意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建議刪除整體海岸管理

計畫第5-3節「廢棄物掩埋場設置檢討」相關內容，以及高雄市

政府（水利局）針對整體海岸管理計畫第4.2節「海岸防護區」

建議旗津海岸線由「二級防護區」提升至「一級防護區」等部分，

考量其非針對海岸地區劃設原則及範圍提供意見，依本署建議不

納入本次作業範疇，惟已另納入整體海岸管理計畫第一次通盤檢

討案研處。 

（三）請業務單位參依本部地政司、本署城鄉發展分署、澎湖縣政府財

政處及相關單位意見，檢視修正平均高潮線。 

（四）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若有海岸第一手的圖資，建請提供本署

參用，俾利更詳盡客觀確認平均高潮線之位置。 

（五）附帶決議：下次公告海岸地區範圍時，屬自然灘地處之平均高潮

線，請標示折點坐標（可直線劃設）或其他較明確之指界方式，

避免分界線之位置不清，影響民眾權利。 

三、議題三：近岸海域界線之修正情形是否妥適，決議如下： 

屏東縣之近岸海域界線部分，依本署建議修正為將小琉球（琉

球鄉）近岸海域範圍與其鄰近屏東縣本島近岸海域範圍以最近距離

方式相連接，即將現行海岸地區範圍圖冊 P.22 之轉折點編號「172

與 295」及「173 與 290」進行連接，並刪修轉折點編號 291 至 294

等 4點位（如 110 年 8月 6日會議之議程資料第 14 頁）。 

四、議題四：濱海陸地界線之修正情形是否妥適，決議如下： 

（一）交通部公路總局建議桃園市濱海陸地範圍調整以台 15 線改線後

路廊為基準部分，考量「台 15 線及台 4線配合桃園國際機場園

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辦理改線工程」尚未完工，且「海岸地

區範圍」每 3年即檢討 1次，故目前仍予維持原濱海陸地範圍，

俟該工程完工後，再配合實際建設情況及海岸地區範圍檢討作業

時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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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彰化縣政府建議海岸地區範圍圖冊 P.13 說明：(二)濱海陸地：

1.伸港鄉所提「大肚溪口水鳥保護區」修正為「大肚溪口野生動

物保護區」，並依公告範圍調整部分，圖冊之說明文字配合修正

為「大肚溪口野生動物保護區」，並請業務單位依彰化縣政府 87

年 5月 22 日公告修正該保護區範圍之略圖資料進行數化轉繪，

洽彰化縣政府確認後，修正濱海陸地涉及該保護區範圍之陸側外

界線（經會後參考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之大肚溪口野生動物保

護區數化圖資，修正彰化縣伸港鄉濱海陸地陸側界線，詳附錄 4，

請彰化縣政府確認）。 

五、請業務單位依本會議決議修正「海岸地區」範圍，循程序辦理公告事

宜；屆時並請各有關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海岸管理法第 5條規定

配合辦理公開展覽。 

柒柒柒柒、、、、    散會散會散會散會：：：：110 年 8 月  6 日（星期五）上午 12 時 40 分    

110 年 8 月 13 日（星期五）上午 11 時 30 分    

捌捌捌捌、、、、    各各各各單位發言單位發言單位發言單位發言要點要點要點要點及書面意見及書面意見及書面意見及書面意見：：：：詳附錄 1。

    



8 

附附附附錄錄錄錄 1111：：：：各單位發言要點各單位發言要點各單位發言要點各單位發言要點或書面意見或書面意見或書面意見或書面意見    

壹壹壹壹、、、、議題一議題一議題一議題一    

有關「海岸地區劃設原則之修正情形是否妥適」議題，各單

位發言要點或書面意見如下：    

一一一一、、、、臺北市政府臺北市政府臺北市政府臺北市政府（110.8.4 電郵提供書面意見） 

（一）本府前以 107 年 5月 10 日、109 年 1月 2日及 110 年 4月 26

日函就「海岸地區範圍」檢討作業函復意見略以「本市所轄

行政區除國家公園範圍皆屬都市土地，前開範圍雖劃入海岸

地區，但仍受都市計畫法及其相關法規管制，實無須再劃入

海岸地區之濱海陸地區域範圍受海岸保護計畫管制」，惟查貴

署本次會議初研意見，係本府前於 107 年檢討時之意見，未

將本府近期提供意見納入本次會議討論研議，先予敘明。 

（二）查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刻正辦理之「整體海岸管理計

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草案)(110 年 5月版)」，該 3.1.1 海岸保

護議題四說明(三)略以「沿海保護區之自然保護區約有 90%

已有效銜接海岸保護區或海岸特定區位，依各目的事業法進

行保護管理，故沿海保護計畫...確有檢討之必要性。」，爰

建議「海岸地區」規劃原則三、(二)略以「為確保生態環境

敏感地帶，得以各種生態敏感地區(如...沿海保護區等)...

之範圍為界。」依前述計畫通盤檢討滾動調整「沿海保護區」

一項並併同檢討本市海岸地區範圍，請貴署納入本次會議議

題一及議題四討論。    

二二二二、、、、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本局尊重國土計畫（全國國土計畫內環境敏感地區）之分類

原則（名稱），並依內政部之分類意見辦理。 

三三三三、、、、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一）有關臺北市政府所提意見，考量海岸管理法並非專為非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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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而制定及管理，不因臺北市全區位於都市計畫範圍而予

排除海岸地區範圍，仍需考量海岸地區之管理必要性、生態

環境完整性及海陸交互作用影響等，視個案情況評定，故不

修正通案劃設原則規定。另臺北市因涉及「臺灣沿海地區自

然環境保護計畫」劃設之沿海保護區（淡水河口保護區）而

劃入海岸地區範圍，若該沿海保護區業經相關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依其他法律規定劃設為應予保護之地區，則不一定要納

入沿海保護區。 

（二）本次建議修正「海岸地區劃設原則」第 6點第 1項第 2款第

1目之平均高潮線劃設原則部分，基本上都是以堤防或碼頭

人工構造物之外緣進行劃設，納入人工構造物避免掛一漏萬

有其必要，惟為避免「排除柱狀及懸空處」實務判定疑慮，

如雖然棧橋及風機得予排除，但依然可能有其他設施物在海

面上，故建議以無圍堤及阻隔作用，仍維持自然水域狀態且

未定著於海床者，可免予列入該人工構造物指界範疇，相對

而言，若人工構造物為線狀或面狀，有圍堤、有基礎設施且

定著於海床者，仍應納為指界範疇，故「排除柱狀及懸空處」

可修正為「維持自然水域狀態不在此限」之類似文字，並補

充說明人工構造物之定義，讓地方政府能夠有明確依據進行

判別及劃設。 

四四四四、、、、本本本本署綜合計畫組署綜合計畫組署綜合計畫組署綜合計畫組    

（一）有關臺北市政府所提意見，係涉及「海岸地區劃設原則」第

3點第 2項第 2款第 3目之「沿海保護區」規定，考量臺北

市所轄涉及「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所劃設之保

護區，故納入海岸地區範圍；目前整體海岸管理計畫第一次

通盤檢討案雖正辦理「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及

其沿海保護區銜接及停止適用相關作業，惟在該保護計畫及

其保護區未報行政院確定停止適用前，仍將維持臺北市海岸

地區範圍，可於下次（3年後）再行檢討調整。 

（二）有關劃設原則第 6點之平均高潮線劃設原則部分，係以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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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之海浪到達處優先判視，無法辨別時再以靠近岸際之堤

防、碼頭或人工構造物邊界進行平均高潮線劃設，本次考量

如跨海大橋之橋面下方為簍空狀態，以及橋墩或離岸風機周

遭之海水依然能流動者，皆將辨別為海域，因此原則以能將

海水阻隔之人工構造物進行平均高潮線之劃設；另實務上，

海岸地區範圍係由本部劃設公告，非由地方政府辦理。 

（三）有關劃設原則第 6點第 1項第 2款第 1目文字部分，將依主

席意見再進行修正及補充敘述。 

貳貳貳貳、、、、議題二議題二議題二議題二    

有關「平均高潮線之修正情形是否妥適」議題，各單位發言

要點或書面意見如下： 

一一一一、、、、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一）議程資料之附件 4-平均高潮線依海岸線監測變異點修正情形

之更新範圍圖或說明表，請補充說明調整之依據（如劃設原

則第 6點第 1項第 1目或第 2目），以利未來檢討時能明確知

道原劃設依據，便於回溯過往海岸線變化情形等歷史資料及

判別平均高潮線之位置。 

（二）海岸線監測之變異點，如增設或移除之堤防、棧道，應當請

相關機關確認現況（該項設施是否存在）並補充說明是否合

法，而非僅以衛星影像圖進行判別，尤其變更範圍過大時，

應當注意其劃設意義及管理上有無特殊需求等；另新增設施

應當請相關機關補充說明該項設施設置理由及時間。 

（三）有關本次中央大學依衛星影像偵測出之海岸變異點等據以修

正 35 處平均高潮線部分： 

1.第 1次會議（110 年 8月 6日） 

(1)編號 1、2（新北市金山區）之修正內容描述「前期堤防

移除」，請新北市政府說明其拆除案工程名稱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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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編號 3（新竹市香山區）之修正內容描述「將高潮線移至

衛星觀測位置與人工堤防及棧道處」，請新竹市政府確認

是否符合現況？ 

(3)編號 4（彰化縣鹿港鎮）、5（彰化縣福興鄉）、6（彰化縣

芳苑鄉）之修正內容描述「新增堤防致土沙堆積」、「新增

堤防」，請彰化縣政府說明實際情形及查證其是否有興辦

事業計畫，並補充工程項目名稱及增加長度。 

(4)編號 7（雲林縣口湖鄉）之修正內容描述「新增堤防致土

沙堆積」，請雲林縣政府確認現況是否確實造成濱海陸地

之增加？ 

(5)編號 10（臺南市七股區）之修正內容描述「新增碼頭」，

請臺南市政府查明新增碼頭為何？是否為防波堤設施？ 

(6)編號 11（高雄市茄萣區）之修正內容描述「新增養殖設

施致高潮線外移」，請高雄市政府說明是否有新增養殖設

施？若為漁塭專用水道，是否為潮汐所止處再向陸側？是

否為管理所需考慮事項及範圍？ 

(7)編號 12（高雄市茄萣區）之修正內容描述「前期臨時性

設施移除」，請高雄市政府查明移除的臨時性設施為何？ 

(8)編號 16（屏東縣東港鎮）之修正內容描述「BOT 計畫廠商

設置之南、北突堤各 1道…」，請屏東縣政府查明該工程

之實際情況？ 

(9)編號 17（屏東縣東港鎮）之修正內容描述「該區域為交

通部觀光局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所轄之遊二區域，刻

正進行 BOT 開發案」，請大鵬灣管理處查明該 BOT 工程為

何？另大鵬灣國家風景區所在海岸之劃設原則是以開發

計畫案進行劃設？還是以人工設施物進行劃設？是否可

以依照開發計畫去劃設？若是以開發案之結構作為劃設

依據，應當更改相關說明。 

(10)編號 23（金門縣金寧鄉）之修正內容描述「新增棧道致

高潮線外移」，請金門縣政府釐清該棧道是否為水流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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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並查明其工程名稱、項目及完成日期。 

(11)編號 27（金門縣金沙鎮）之修正內容描述「新增消防設

施致土沙堆積」，請金門縣政府釐清該消防設施為何？是

否為突堤？ 

(12)編號 29（連江縣北竿鄉）之修正內容描述「新增消波設

施致土沙堆積」，請連江縣政府查明是否為消波塊或突

堤？ 

(13)編號 30（連江縣莒光鄉）之修正內容描述「修正高潮線

符合影像現況」，請中央大學查明是否僅為灘線調整（看

似為人工設施物）？ 

(14)編號 31（連江縣莒光鄉）之修正內容描述「修正高潮線

符合影像現況」，請中央大學查明為移除人工設施物？或

是灘線之調整？ 

(15)編號 33（澎湖縣白沙鄉）之修正內容描述「修正高潮線

符合影像現況」，其是否涉及跨海大橋下方水域可通透

處，內容描述是否適當？ 

(16)編號 34（澎湖縣七美鄉）之修正內容描述「修正高潮線

符合影像現況」，是否為依漁港設施外圍進行劃設？ 

(17)離小島部分另行討論通案處理方式。另其他編號變異點

若有上述類似情形，請參照處理。 

2.第 2次會議（110 年 8月 13 日） 

(1)有關海上設施變異點監測，依衛星監測資料能夠看出人工

設施物是否有增減，若有新建人工設施物，則應清楚註明

權責機關，如高雄市旗津區的貨櫃中心；若有非政府機關

占用公有海域，甚至建造設施，該設施物或須移除，不應

作為平均高潮線的繪製依據，因此所有變異點都須逐步查

復釐清。惟目前由於時間緊迫，建議假定所有新增之人工

設施物皆為合法，並先行據此公告，若是有主管機關查明

為違法設施，有輔導合法之空間，就輔導合法，平均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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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便不變動；若須進一步排除者，則取消作為平均高潮線

的劃設依據。 

(2)平均高潮線劃設涉及之海岸變異點應時時監控，而非屆將

公告海岸地區範圍才處理。若遲遲無法釐清，因海域的土

地應多已編定為非都市土地海域用地，故建請非都市土地

使用地之主管機關地政司，依區域計畫法裁罰。 

(3)目前係將平均高潮線劃設及違法占用分成 2部分處理，請

本署城鄉發展分署掌握國土利用監測計畫之變異點查報

系統回復狀況，亦請各縣市政府了解個案情況，因為地方

較為清楚，且在海域建設尚須一定資源，尋找難度應不會

太高，建請地政司召開相關協商會議，確實處理相關問題。 

(4)海岸變異點屬移除人工設施物部分，本署將直接更新平均

高潮線位置，惟有關新增設施物部分，後續請相關縣市政

府或鄉鎮市區公所回復相關資訊，本署將會移交本署城鄉

發展分署處理。分署若是處理上有任何困難，本署亦可召

開研商會議。 

（四）平均高潮線係根據海岸地區劃設原則第 6點劃設，亦即海水

平均所及處，故平均高潮線基本上沿灘線劃設，若無明確灘

線之地區，方以人工構造物為準。部分縣市政府建議改以人

工設施物為劃設標準較為明確，因尚需就其向海側及構造物

本體兩側是否有灘線為準，若有，原則優先以灘線為其劃設

標準，而灘線之來源資料則依中央大學歷年所蒐集潮位相關

資料之平均值，相對具其客觀參考性。 

（五）針對第三點部分，由於各縣市政府同時進行國土功能分區、

都市計畫、濕地保育計畫及地籍等管理，故希望能將前開項

目與平均高潮線連結，然平均高潮線原則上仍以海岸地區範

圍劃設原則進行操作，不會特別考量其他計畫或目的所劃設

之範圍。 

（六）現行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係依附於平均高潮線，而平均高潮線

則是依循客觀的地理條件及自然環境的狀態產生，與國土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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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分區劃設之關聯，說明如下： 

1.若依金門縣政府意見，認為國土計畫的功能分區劃設有需調

整空間，可於功能分區劃設方式的研商過程中再行討論，原

則上平均高潮線之劃設，與國土計畫及都市計畫範圍並非完

全相關。 

2.過去國土計畫亦曾研議是否應該將都市計畫範圍內的海域回

歸海洋資源地區，然都市計畫主管機關皆認為應劃設為城鄉

發展地區第一類，方能滿足其管理需求，例如東北角許多海

域使用與陸域使用相關，若將福隆海水浴場依平均高潮線分

隔為陸域及海域，則會衍生整體經營管理問題，故海洋資源

地區可依都市計畫區邊緣作為分界，而平均高潮線不依都市

計畫範圍調整。在平均高潮線的劃設條件不變情況下，都市

計畫邊界涉及國土功能分區界線是否調整，則參照都市計畫

主管機關之意見。 

3.有關離小島部分，海浪常態到達卻被劃為陸域者，國土功能

分區劃設或有不合理之處，甚或管理上衍生相關問題者，應

回到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時，進一步討論是否有相關案例之通

案性處理方式，例如島嶼以長時間浮出水面為劃設標準，經

界定為島嶼後，再劃設為陸域的功能分區等，可由國土功能

分區輔導團與各離島縣市政府討論。原則上平均高潮線的劃

設不因國土功能分區劃設需要調整。 

（七）金門縣政府所述意見為實務執行上之困難，然金門縣有地籍

資料之小島，係為都市計畫地區或為未劃定土地使用分區之

非都市土地，尚須討論。另依國土功能分區分類與使用地劃

設作業手冊規定，離小島有地籍資料但無非都市土地使用分

區及使用地者，可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若有平均高

潮線經過，則平均高潮線向海側應改劃為海洋資源地區。 

（八）依金門縣政府之見，依現行劃定原則無法產生明確之平均高

潮線之島嶼，或可參照地籍線做為平均高潮線之劃設考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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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說明如下： 

1.若依現行劃設原則可確認東碇島、獅嶼及烏坵（含大烏坵及

小烏坵 2島）等 12 個具地籍資料島嶼之平均高潮線位置，便

應依海岸地區範圍劃設原則所產製的結果，公告其平均高潮

線，不須與地籍線合併討論；而離中國大陸過近而無法取得

航拍資料之島嶼，則另行處理。 

2.平均高潮線係依據地理環境現況資料而劃設，與地籍線產生

之概念不同，因此若參考縣市政府所提供之相關資料後，能

明確劃設平均高潮線，則原則不考慮採用地籍線。即便欲採

用地籍線劃設，亦須清楚地籍線的劃設來源，並與島嶼真實

位置進行比對，確認是否與海陸交界處有過大偏移。 

3.因離島情形較為特殊，應清楚敘明金門縣及連江縣部分小島

的劃設準據，如圖資限制之特殊操作；至國土功能分區與平

均高潮線較無關聯，該分區劃設不一定須依平均高潮線劃

設，可於國土計畫相關作業，另就島嶼特殊狀況進行分區劃

設討論。 

（九）離小島應有通案性的劃設原則，使離小島的劃設較有其依據。

本次公告時間緊迫，且目前較無開發利用及使用方面問題之

急迫性，可先清楚交代符合劃設原則的個案操作方式，例如

部分面積較小之島礁，若因技術等限制無法釐清小島礁之平

均高潮線位置，可參照金門縣政府意見，先不劃設平均高潮

線，全區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未來再檢討公告時，則應提

出更為明確一致的操作方式。每次公告劃設平均高潮線後，

皆應就劃設機制進行檢討與改善，可先與縣市政府進行操作

方式的討論，找出較清楚、具體的劃設方式，而劃設原則因

應離小島需要調整的部分，亦可進行檢討，並做必要修正。 

（十）另部分平均高潮線若非採人工構造物而是採灘地為界，則灘

地的折點坐標可於下次公告海岸地區範圍時予以標示，或提

供更清楚之指界方式，以利清楚指出其位置，避免界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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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影響民眾申請使用之權利。而地籍線具位置明確之特

性，於清楚指界部分有其優勢，惟不能直接作為平均高潮線

的劃設依據，但可作為參考，以利平均高潮線位置明確化。 

（十一）有關都市計畫範圍線向海側及平均高潮線向陸側間，未具

地籍資料之零星土地，應維持以平均高潮線為其國土功能

分區劃設之海陸界線，若有相關問題，可請國土功能分區

輔導團進行進一步研議。相關處理方式初步說明如下： 

1.若欲劃歸為都市計畫地區，該零星土地可於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時，先劃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或國土保育地區第二

類，待通盤檢討時再更動為都市計畫範圍，並改劃為城鄉

發展地區第一類。 

2.若欲劃歸為海洋資源地區，以都市計畫範圍外界線作為平

均高潮線，會混淆平均高潮線之海陸分界特性，且將確有

陸域性質之零星土地歸為海域，解釋上不盡合理，反而使

平均高潮線與其原有特性脫勾，如新北市汐止區位於較內

陸地區，但潮汐仍可到達，因此若是潮汐不可到達之處，

仍劃為海洋資源地區，確有違其劃設原則。 

二二二二、、、、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    

（一）本次平均高潮線之劃設作業，係參考最近 5年衛星影像圖所

觀測之相對高潮位位置，各地區有參考 10 張之衛星影像圖，

客觀地針對海浪到達處進行劃設，因各海岸線多有不同侵淤

變化，且與上一次劃設比較有些微變動， 因此是以近幾年高

潮線的位置進行劃設。 

（二）本次平均高潮線於更新劃設時，若發現與前次劃設結果比對

有所變動，即會以新增項目來標註，並進行劃設。至突堤效

應所造成的土砂淤積，因改變了水線與陸地的交界處，亦會

作為平均高潮線之劃設依據。 

（三）有關本次依衛星影像偵測出之海岸變異點等據以修正 35 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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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高潮線部分： 

1.編號 30（連江縣莒光鄉）案，係因前次未獲得超高解析影

像底圖，先以中解析度底圖（網格較大）進行劃設，造成

繪製時有所誤差，另 107 年海岸線疑似為設施物之線條（黃

線），將再釐清確認。 

2.編號 31（連江縣莒光鄉）案，連江縣政府也有提出相關意

見，其應當有現存設施，但因 102 年超高解析影像底圖無

該設施物，當時並無繪製。 

3.編號 34（澎湖縣七美鄉）案，其係因澎湖地理定位偏差調

整，本次修正爰說明為修正高潮線符合影像現況。 

4.有關地政司所提高雄市茄萣海岸上、下方海堤劃設方式不

一意見部分，因該海堤處是採用長期高潮位平均資料，無

法得知何者是較為前期或後期之資料，且會有變動過程。

圖中綠色點位則是依衛星影響判斷所產生之界線，會與底

圖做進一步比對，且下方海堤部分雖曾於歷史高潮線圖資

中出現過，但在底圖中並無明確邊緣，因此原則忽略；且

參照高雄市政府所提供圖資，圖中亦未標示下方海堤，綜

合市政府所提供底圖及當下現況，便只劃設明顯位於平均

高潮線上且屬於陸側之海堤邊緣，其餘屬主觀性判別部分

則會移除。 

（四）離小島劃設實務劃設有困難度，若欲蒐集常年衛星影像，需

使用商用衛星，其成本較高，且拍攝頻率較頻繁，因此一般

用中低解析度的衛星影像進行分析。較小型的島礁，在中低

解析度的衛星圖上，邊緣容易被模糊，故邊緣線會非常不準

確。若採用單張影像，來源較為多樣，但無法確保影像中所

顯示的位置皆為相對高潮位，會與現行劃設原則有所牴觸。

因此以目前的技術限制，小型島礁並無法精確劃出平均高潮

線位置，各縣市政府若有另外指出平均高潮線的方式，可以

作為現行衛星影像判讀之替代方案。 

（五）目前本中心所提供之平均高潮線圖資，係採現行劃設標準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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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其中有部分小型礁石因互相連貫且離陸地較近，採較低

解析度的衛星影像判讀時便會彼此相連。因此若較為密集相

連之小型礁石，則會被跟陸地畫在一起，較群集的小礁將被

歸為平均高潮線向陸側，稍大的礁反被歸為向海側等問題，

係因解析度限制所產生之結果。 

三三三三、、、、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    

（一）變異點編號 1、2案，本市金山區公所配合進行堤防的拆除，

並配合平均高潮線的調整，原則無意見。 

（二）110.8.10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電郵提供書面意見 

有關修正「海岸地區」劃設原則及範圍研商會議海岸變

遷偵測變異點部分，本市金山區因堤防移除有 2處海岸變遷

偵測變異點(編號 1及 2)，經查兩處皆為廢棄漁港且皆已於

107 年完成相關拆除工程，編號 1中角派出所處為永興漁港，

編號 2中角國小處為中角漁港，相關補充資料詳附錄 5。 

（三）110.8.10 新北市金山區公所電郵提供書面意見 

1.經查本案（變異點編號 1新北市金山區轄內中角派出所前

及編號 2中角國小前人工構造物拆除）係由新北市政府漁

業及漁港事業管理處於 107 年辦理「老梅、中角及永興漁

港水環境營造改善工程」，用以拆除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

業署分別於 94 年公告廢止永興漁港(中角派出所前)、107

年公告廢止中角漁港(中角國小前)及老梅漁港(石門)，並

查其永興漁港拆除完工日為 107 年 12 月 29 日；中角漁港

拆除完工日為 107 年 12 月 19 日（詳附錄 5）。 

2.倘有需要其他補充資料，建議可洽工程主辦機關本府漁業

及漁港事業管理處協助。 

四四四四、、、、新竹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新竹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新竹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新竹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一）110.8.5 電郵提供書面意見：有關議題二涉及本府所提需調

整或修正平均高潮線等 7案，經檢視後將配合貴署研提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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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議程資料附件 5（平均高潮線依各單位意見修正情形）

及附件 6（修正平均高潮線 GIS 檔）等資料進行修正。 

（二）110.9.6 電郵提供書面意見 

1.經查變異點涉及本市香山區賞蟹步道，係於 106 年 3月 27

日竣工，同年 9月 13 日驗收完畢， 107 年後無新增人工

構造物。  

2.另會議議程資料表 2所載權責單位為「新竹市香山區公

所」，建請更正為「本府產業發展處」。  

五五五五、、、、彰化縣芳苑鄉公所彰化縣芳苑鄉公所彰化縣芳苑鄉公所彰化縣芳苑鄉公所（110.8.11 電郵提供書面意見） 

有關表 2海岸變遷偵測變異點一覽表編號 6，該出海道路為彰

化縣政府設置且管理，相關工程名稱應洽彰化縣政府。    

六六六六、、、、嘉義縣政府嘉義縣政府嘉義縣政府嘉義縣政府    

（一）水利處水利處水利處水利處：無意見。 

（二）地政處地政處地政處地政處：無意見。 

七七七七、、、、臺南市臺南市臺南市臺南市七股區公所七股區公所七股區公所七股區公所（110.8.11 電郵提供書面意見）    

有關討論事項二、表 2海岸變遷偵測變異點一覽表所列編號

10 位於本區三股里新增人工構造物情形，經查該處非屬近年新增

之人工碼頭，現況作為既有泊區供船隻停泊使用，該處土地管理

機關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經洽相關單位釐清後，該處並無特定

行政機關負責管理，亦非屬本所權管範圍，本所對於本案海岸線

調整範圍無意見。    

八八八八、、、、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    

（一）海洋局海洋局海洋局海洋局 

1.無意見。 

2.於 110.9.7 電郵提供書面意見 

(1)變異點編號 13高雄市彌陀區：新增人工構造物兩個漁

港中間，但不是本局做的，可能是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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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變異點編號 14高雄市鼓山區 

○1 柴山漁筏泊靠處南堤消波塊延伸工程 96 年 10 月 23

日完工。 

○2 柴山漁筏泊靠處北堤消波塊加高工程 98 年 6月 5日

完工。 

（二）地政局地政局地政局地政局 

1.變異點編號 11（高雄市茄萣區）案，其興達港周圍海岸之

平均高潮線，是本府規劃團隊在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

時提供的意見，是依照陸地的邊界劃設，且附近為漁塭專

用的水道，建議該水道不要劃入海域區。 

2.於 110.8.10 電郵提供書面意見 

(1)本局 109 年 12 月 31 日檢送予貴署之修正平均高潮線，

是以 107 年公告之平均高潮線為基礎，套疊正射影像

圖、google 航照圖後所提之建議，包含下列二種情況： 

○1 建議修正之處：平均高潮線與建築物（港區）與海陸

分界明顯不符之處。 

○2 沿用 107 年公告之平均高潮線之處：107 年公告之平

均高潮線與實際海岸線或海陸分界並無明顯變動之

處。 

(2)依據上開修正建議之概念，貴署因新增人工構造物、移

除人工構造物、養灘、侵淤等原因造成平均高潮線之實

際變動而修正平均高潮線位置，本局無意見。 

（三）高雄市茄萣區公所高雄市茄萣區公所高雄市茄萣區公所高雄市茄萣區公所（110.8.10 電郵提供書面意見）    

1.有關編號 11 及 12 之變異點，本所無意見。 

2.變異點編號 12 之現況「移除人工構造物」，非本所興建或

登記列管之建物，所以本所無工程名稱、完工/拆除日期、

合法性等資訊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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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屏東縣屏東縣屏東縣屏東縣政府政府政府政府    

（一）海洋及漁業事務管理所海洋及漁業事務管理所海洋及漁業事務管理所海洋及漁業事務管理所：：：：變異點編號 16（屏東縣東港鎮）及

編號 17（屏東縣東港鎮）案，因該地區相關工程非本所之業

務，待回去確認後再提供書面意見。 

（二）110.8.11、110.8.12 屏東縣枋山鄉公所屏東縣枋山鄉公所屏東縣枋山鄉公所屏東縣枋山鄉公所電郵提供書面意見：

有關該變異點（編號 18）為楓港漁港外之削波塊，該事務主

管機關為屏東縣海洋及漁業事務管理所。 

十十十十、、、、臺東縣政府臺東縣政府臺東縣政府臺東縣政府    

（一）地政處地政處地政處地政處：變異點編號 21 案，應為臺東縣長濱鄉而非花蓮縣。 

（二）110.8.10 臺東縣長濱鄉公所臺東縣長濱鄉公所臺東縣長濱鄉公所臺東縣長濱鄉公所電郵提供書面意見：有關海岸偵

測變異點編號 21（第附件 4-21 頁）新設防波設施，非本所

施作，故本所無該人工構造物相關資訊，惟可能施作機關為

經濟部水利署第八河川局或臺東縣政府（漁港主管機關）等。 

十十十十一一一一、、、、金門縣政府建設處金門縣政府建設處金門縣政府建設處金門縣政府建設處    

（一）變異點編號 28（金門縣新增小型島礁）案，104 公告至 107

年修正的平均高潮線，原本金門縣只有大、小金門，惟配合

後續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其他相關較大的離島將一同配合

處理。本次平均高潮線係以 106 年圖資，修正 107 年範圍後

公告，且 106 年的航拍係以最低潮位線進行拍攝，是否適合

用作為劃設依據，尚有疑慮。 

（二）本縣跨海大橋部分，原本內政部營建署提供之圖資有將完工

部分劃入濱海陸地範圍，考量跨海大橋部分為海域區，並有

通透性，建議予以排除，至其與陸域之間的界線，保留至後

面議題討論如何劃設。 

（三）有關平均高潮線是否作為國土功能分區的劃設原則，如果貴

署有相應之處理機制，本府無太大疑慮，惟目前平均高潮線

係引用金門縣 106 年航拍圖，而 106 年係採最低潮位資料劃

設，故部分面積很小、平時無使用亦無地籍資料的小島，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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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定為平均高潮線向陸側，似不符合實際情形，且衍生部分

管制問題。另部分地區有地籍資料，卻並無航拍資料，是否

要劃設平均高潮線，請貴署參酌。 

（四）本府所提意見係套疊貴署提供圖資後所發現之問題，包括東

碇島、獅嶼及烏坵（含大坵及小坵 2島）等共 12 個已完成地

籍測量之島嶼，皆被歸為平均高潮線向海側。在將 google 

earth、航拍、通用地圖及地籍圖等圖資互相套疊後，亦發現

前開圖資間皆未完全重合，其中地籍圖較有法定地位，故建

請採用地籍圖作為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依據。另有十餘處尚

未測量地籍之島嶼，目前是歸為平均高潮線向陸側，因為目

前經航測可得之資料並不精確、圖資亦不完整，建請將前開

所述之島嶼，列為平均高潮線向海側。 

（五）金門跨海大橋之金寧端，在都市計畫範圍外至平均高潮線之

間會產生大量零星土地，也未有地籍資料，之後或許與國土

功能分區產生銜接問題；另大橋端則以國家公園界線較平均

高潮線向海側，兩端所參考之資料基準並不一致。 

（六）本府建議以都市計畫範圍線作為海陸分界線，而非以平均高

潮線作為海陸分界線。若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時能協助解決相

關問題，則屆時可再商議。 

（七）110.8.10 電郵提供書面意見（詳附錄 6）。 

十十十十二二二二、、、、連江縣政府連江縣政府連江縣政府連江縣政府    

（一）工務處工務處工務處工務處（110.8.9 電郵提供書面意見） 

1.有關變異點編號 31（連江縣莒光鄉）平均高潮位修正案，

經查設有人工建設構造物，該處為「馬祖港埠建設計畫」

計畫地(工程計畫範圍如下圖)，工程案為「東莒猛澳碼頭

區南防波堤延長工程」，業於 107 年 3月 26 日竣工，工程

金額為新臺幣 3億 9,966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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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餘連江縣案例平均高潮位並無建設，依貴署所更新修正

之高潮線辦理。 

（二）北竿鄉公所北竿鄉公所北竿鄉公所北竿鄉公所（110.8.11 電郵提供書面意見）：有關本鄉大坵

周圍海岸變異（變異點編號 29）說明如下： 

1.權責單位：連江縣政府 (民國 90 年時單位名稱為連江縣政

府建設局)。 

2.變異點現況：大坵碼頭。 

3.工程名稱：大坵簡易碼頭工程。 

4.開工日：民國 90 年 04 月 21 日。 

5.完工日期：民國 91 年 05 月 22 日。 

6.合法性：合法。 

十十十十三三三三、、、、澎湖縣政府財政處澎湖縣政府財政處澎湖縣政府財政處澎湖縣政府財政處    

（一）變異點編號 33（澎湖縣白沙鄉）案之更新範圍圖為跨海大橋，

依據議題一討論海岸地區劃設原則第 6點第 1項第 2款之結

果，要將柱狀及懸空處排除，是否須將跨海大橋劃入，建請

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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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異點編號 34（澎湖縣七美鄉）案，議程資料附件 4圖面（pdf

檔案）沒有問題，但附件 6之 shapefile 檔案未顯示修正範

圍。 

（三）變異點編號 35（澎湖縣新增小型島礁）案，議程資料附件 4

有依英文字母進行區分，惟其中 B至 G及 I區，附件 6之

shapefile 檔案並未顯示修正情形。 

（四）本縣永安橋處將已屯起來的中屯風力園區劃入且認定為橋墩

有疑慮。 

（五）110.8.6、110.8.11 電郵提供書面意見（詳附錄 7）。 

十十十十四四四四、、、、台灣電力台灣電力台灣電力台灣電力股份有限股份有限股份有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通霄電廠更新改建計畫的臨時設施目前仍為尚未拆除狀

況，待拆除後再予檢討進行調整。    

十十十十五五五五、、、、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港務分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    

本次會議所涉本分公司權管範圍為海岸變遷偵測變異點編

號 15，該案係奉行政院核定辦理「高雄港第四貨櫃中心後線場

地擴建工程-圍堤造地工程」範圍，該工程業於 106 年 12 月 23

日竣工，檢附本工程驗收資料供參（驗收證明書因有內部簽章，

不納入本紀錄），另確認本案海岸線位置最新更新範圍圖已包含

該工程現況人工構造物。    

十十十十六六六六、、、、本部地政司本部地政司本部地政司本部地政司    

（一）110.8.5 電郵提供書面意見 

1.經檢視 107 年公告內容，龜山島及基隆嶼已劃有平均高潮

線，但本案提供之附件 6-修正平均高潮線 GIS 檔，並無劃

設之範圍，再請重新檢視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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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議新增彭佳嶼、棉花嶼、花瓶嶼等島礁之平均高潮線。 

3.附件 4-35 更新前後的線型顏色是否弄反了？（更新後的紅

線與頁 12 修正劃設結果不同）。 

4.高雄市茄萣海堤上方海堤的劃設方式似與下方原則不同；

由影像及綠色點位的參考位置判斷，地形現況兩者應該還

蠻相似的？還是有其他特殊考量？ 

 

 

 

 

 

 

 

 

 

 

 

5.另外，本司刻正研議公告我國垂直基準，俟公告後，有關

資訊將另提供貴署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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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劃設底圖意見（建議比對本部國土測繪中心臺灣通用電

子地圖最新測製成果，檢視劃設位置之正確性）部分，同意

按照本部營建署初擬之意見辦理。 

（三）有關金門縣政府所述東碇、獅嶼及烏坵等地區無衛星影像的

部分，102 年本司曾購置過高解析度衛星影像，可提供貴署

作為劃設參考。 

十十十十七七七七、、、、本署城鄉發展分署本署城鄉發展分署本署城鄉發展分署本署城鄉發展分署（110.8.5 電郵提供書面意見，詳附錄 8） 

（一）請檢視臺北港等 8處港區結構物處之平均高潮線位置，並建

議配合採用最新衛星影像圖資進行平均高潮線之劃設更新。 

（二）目前所提供澎湖縣平均高潮線 GIS 圖資為「面圖層」，而臺灣

本島、金門縣及連江縣地區之平均高潮線 GIS 圖資則提供「線

圖層」，建議統一為「線圖層」。 

（三）目前所提供之修正平均高潮線 GIS 圖資，有臺灣本島、金門

縣、澎湖縣及連江縣地區，而尚缺綠島、蘭嶼、龜山島、小

琉球等地區（107 年 8月 3日公告「海岸地區範圍」版本有），

本次修正是否含括上述島嶼地區？ 

（四）經檢核本次修正平均高潮線 GIS 圖資，部分沙洲或沿岸處之

平均高潮線位置有疑義處，建議確認是否需修正。 

十十十十八八八八、、、、本署綜合計畫組本署綜合計畫組本署綜合計畫組本署綜合計畫組    

（一）有關海岸線現況變異情形，本署委託中央大學辦理之國土利

用監測計畫，有建置土地利用偵測管理系統，為掌握海岸線

變遷及侵淤情況，以確保海岸線零損失，以每年 2期之監測

頻率，針對衛星影像進行比對，偵測各海岸線有變化之疑似

變異點，皆會通報相關單位進行查報及後續處理回報。 

（二）議程資料之附件 4-平均高潮線依海岸線監測變異點修正情形

之更新範圍圖或說明表，將會補充敘明是以海岸地區範圍劃

設原則第 6點第 1項第 1目或第 2目進行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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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變異點編號 33（澎湖縣白沙鄉）案以更新圖為準，因此未將

跨海大橋劃入陸域範圍內。另附件 6之 GIS 檔案缺漏部分，

將請中央大學進行圖資更新。 

（四）有關金門縣跨海大橋部分，建請金門縣政府比照澎湖縣政府

協助確認現況，並提供劃設建議。 

（五）金門縣政府建議採用地籍線作為平均高潮線之劃設依據，可

能會與平均高潮線本質相違。至無法掌握精確（高解析度）

衛星影像資料之離小島或島礁，實務劃設上確有其困難，若

將其歸為平均高潮線向海側，則歸屬海洋資源地區，尚須釐

清是否未作為陸域使用，可能未來將成為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需探討事項。 

（六）有關金門縣政府 110.8.6 電郵提供書面意見部分，初研意見

如下： 

1.原議程 P.5 所提及「106 年金門縣政府提供之正射影像，

連江縣用地政司 102 年購買之正射影像」部分，係為校正

107 年投影與定位誤差，非完全依照該底圖，過舊底圖可

忽略，因目前無新圖，故可參考縣市政府提供的人工構造

物邊緣線修正。  

2.小型島礁（約小於 100x100=10,000 平方公尺）若無相對高

潮位的超高解析影像，目前技術上較難劃設。  

3.本部地政司之臺灣管轄島礁（禁止水域內）的金門及連江

島礁清冊與數化位置，非為平均高潮線拍攝的影像，故衍

生下列 2問題，因此可參考位置，但不宜直接使用：  

(1)已數化邊緣包含暗礁，非平均高潮線；  

(2)原始影像非相對高潮位，不符合劃設原則。  

4.是否能參酌地方提供的圖資調整：依海岸地區劃設原則之

平均高潮線劃設規定，係採用衛星影像或沿人工構造物劃

設，惟小型島礁多無法透過衛星影像辨別，又無人工構造

物。請金門縣政府補充說明提供之圖資劃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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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議題三議題三議題三議題三    

有關「近岸海域界線之修正情形是否妥適」議題，各單位發

言要點或書面意見如下： 

一一一一、、、、屏東縣政府屏東縣政府屏東縣政府屏東縣政府    

關於小琉球近岸海域範圍修正部分，基本上無意見，待會後

確認後再回復意見。 

二二二二、、、、本署綜合計畫組本署綜合計畫組本署綜合計畫組本署綜合計畫組（（（（無無無無））））    

肆肆肆肆、、、、議題四議題四議題四議題四    

有關「濱海陸地界線之修正情形是否妥適」議題，各單位發

言要點或書面意見如下： 

一一一一、、、、交通部公路總局交通部公路總局交通部公路總局交通部公路總局    

有關貴署建議桃園市濱海陸地範圍擬予維持部分，原則無意

見，本工程（台 15 線及台 4線配合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

特定區計畫辦理改線工程）預計年底開工，施工期間為 3年。 

二二二二、、、、本署城鄉發展本署城鄉發展本署城鄉發展本署城鄉發展分署分署分署分署（110.8.5 電郵提供書面意見，詳附錄 8） 

經檢視於 107 年 8月 3日公告「海岸地區範圍」版本，有部

分岸段之濱海陸地範圍端點間發生未相連之情形，建議修正。 

三三三三、、、、本署綜合計畫組本署綜合計畫組本署綜合計畫組本署綜合計畫組    

彰化縣濱海陸地界線涉及大肚溪口野生動物保護區部分，因

該保護區無實際劃設邊界或坐標點位，目前雖有依彰化縣政府 87

年 5月 22 日公告修正範圍略圖進行繪製圖資，惟涉及該保護區之

烏溪南側邊界，經彰化縣政府表示與其公告範圍有所差異，考量

該保護區主管機關都無法確認實際範圍，爰建議後續俟彰化縣政

府數化轉繪提供圖資後，再配合修正彰化縣之濱海陸地界線。 

四四四四、、、、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彰化縣濱海陸地界線涉及大肚溪口野生動物保護區部分，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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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提供該保護區之數值圖，或由本署協助數化後再請彰

化縣政府確認。若海岸地區劃設範圍有疑慮，應由公告單位（即

本部）界定，再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查復。 

伍伍伍伍、、、、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一一一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10.8.5 電郵提供書面意見）    

議程資料附件 1-3 編號 10「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 110.3.23

函詢答復意見欄位項下顯示「（未提供意見）」1節，本會業於 110

年 4月 16 日以農漁字第 1100211322 號函復無修正意見在案，建

請貴署補充納入。 

二二二二、、、、本署綜合計畫組本署綜合計畫組本署綜合計畫組本署綜合計畫組    

各相關部會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建議修正意見之缺漏部

分，補充說明如附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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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2222：：：：海岸地區劃設原則之修正條文對照表海岸地區劃設原則之修正條文對照表海岸地區劃設原則之修正條文對照表海岸地區劃設原則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修正規定修正規定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現行規定現行規定現行規定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六、本法所稱平均高潮線，

係參考交通部中央氣

象局年度潮汐表，並採

用當日相對高潮位之

衛星影像，依下列原則

劃設： 

（一）衛星影像可辨別海浪

到達處。 

（二）衛星影像無法辨別海

浪到達處者： 

1.堤防、碼頭或人工

構造物：直接臨海

之界限。 

2.河口：以河、海水

交界處或沙洲。 

前項平均高潮線

每三年應重新繪製一

次。但海岸地區因重大

開發建設致產生明顯

地形變化者，得隨時檢

討變更之。 

六、本法所稱平均高潮線，

係參考交通部中央氣

象局年度潮汐表，並採

用當日相對高潮位之

衛星影像，依下列原則

劃設： 

（一）衛星影像可辨別海浪

到達處。 

（二）衛星影像無法辨別海

浪到達處者： 

1.堤防或碼頭：直接

臨海之界限。 

2.河口：以河、海水

交界處或沙洲。 

前項平均高潮線

每三年應重新繪製一

次。但海岸地區因重大

開發建設致產生明顯

地形變化者，得隨時檢

討變更之。 

1.考量平均高潮線實務上

係透過衛星影像將海岸

線變遷所偵測出之人工

設施變異點進行繪製，非

僅限於堤防及碼頭，如海

上景觀平臺，爰增列人工

構造物，較為完善。 

2.另考量人工構造物若無

圍堤及阻隔作用，仍維持

自然水域狀態且未定著

於海床者，可免予列入該

人工構造物指界範疇，如

棧橋之懸空橋面或風機

扇葉（不含基樁塔架處）

下方為海水可通透處，仍

維持自然水域狀態，未涉

及海浪到達界線，故第一

項第二款第二目之人工

構造物若屬「海水可通透

處」將予以排除；惟若人

工構造物為線狀或面

狀，有圍堤、有基礎設施

且定著於海床者，仍應納

為指界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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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錄錄錄錄 3333：：：：海岸變遷偵測變異點一覽表海岸變遷偵測變異點一覽表海岸變遷偵測變異點一覽表海岸變遷偵測變異點一覽表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所在縣市所在縣市所在縣市所在縣市    變異類型變異類型變異類型變異類型    內容描述內容描述內容描述內容描述    權責單位權責單位權責單位權責單位    查復情形查復情形查復情形查復情形    

1 
新北市 

金山區 

移除人工

構造物 

前期堤防移除（中角派出

所周圍海岸）。 

新北市金山

區公所 

永興漁港為廢棄漁港 

拆除完工日為 107 年

12 月 29 日 。 

2 
新北市 

金山區 

移除人工

構造物 

前期堤防移除（中角國小

周圍海岸）。 

新北市金山

區公所 

中角漁港為廢棄漁港 

拆除完工日為 107 年

12 月 19 日。 

3 新竹市 

香山區 

高潮線調

整與新增

棧道 

高潮線移至人工堤防與

棧道處（香山濕地周圍海

岸）。 

新竹市政府

產業發展處 

經查變異點涉及本市

香山區賞蟹步道，係於

106 年 3月 27 日竣

工，同年 9 月 13 日驗

收完畢，107 年後無新

增人工構造物。 

4 
彰化縣 

鹿港鎮 

新增人工

構造物 

新增堤防致土沙堆積（彰

濱鹿港工業區周圍海

岸）。 

彰化縣鹿港

鎮公所 

 

5 
彰化縣 

福興鄉 

新增人工

構造物 

新增堤防（福寶生態園區

周圍海岸）。 

彰化縣福興

鄉公所 

 

6 
彰化縣 

芳苑鄉 

新增人工

構造物 

新增堤防致土沙堆積（漢

寶濕地周圍海岸）。 

彰化縣芳苑

鄉公所 

出海道路為彰化縣政

府設置且管理，相關工

程名稱應洽彰化縣政

府。  

7 
雲林縣 

口湖鄉 

新增人工

構造物 

新增土堤致土沙堆積（湖

口村周圍海岸）。 

雲林縣口湖

鄉公所 

 

8 
嘉義縣 

布袋鎮 

新增人工

構造物 

新增防波設施致土沙堆

積（好美國小周圍海

岸）。 

嘉義縣布袋

鎮公所 

 

9 
臺南市 

北門區 

新增人工

構造物 

新增防波設施致土沙堆

積（雙春里周圍海岸）。 

臺南市北門

區公所 

 

10 
臺南市 

七股區 

新增人工

構造物 

新增碼頭（三股里周圍海

岸）。 

臺南市七股

區公所 

 

11 
高雄市 

茄萣區 

新增人工

構造物 

新增養殖設施致高潮線

外移（興達港周圍海

岸）。 

高雄市茄萣

區公所 

新增養殖設施近為漁

塭專用的水道。 

12 
高雄市 

茄萣區 

移除人工

構造物 

前期臨時性設施移除（興

達港周圍海岸）。 

高雄市茄萣

區公所 

 

13 
高雄市 

彌陀區 

新增人工

構造物 

新增防波設施致高潮線

外移（彌陀海濱遊樂區周

圍海岸）。 

高雄市彌陀

區公所 

 

14 
高雄市 

鼓山區 

新增人工

構造物 

新增防波設施致高潮線

外移（壽山周圍海岸）。 

高雄市鼓山

區公所 

(1) 柴山漁筏泊靠處

南堤消波塊延伸

工程於 96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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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所在縣市所在縣市所在縣市所在縣市    變異類型變異類型變異類型變異類型    內容描述內容描述內容描述內容描述    權責單位權責單位權責單位權責單位    查復情形查復情形查復情形查復情形    

23 日完工。 

(2) 柴山漁筏泊靠處

北堤消波塊加高

工程 98年 6 月 5

日完工。 

15 
高雄市 

旗津區 
填海造地 

依行政院 101.9.5 核定

「臺灣國際商港未來發

展及建設計畫(101-105

年)」內高雄港第四貨櫃

中心後線場地擴建工程

辦理，變異位置為該工程

圍堤工程（高雄港周圍海

岸）。 

高雄港務分

公司 

奉行政院核定辦理「高

雄港第四貨櫃中心後

線場地擴建工程-圍堤

造地工程」，業於

106.12.23 竣工（附工

程驗收證明），另確認

本案海岸線位置最新

更新範圍圖已包含該

工程現況人工構造物。 

16 
屏東縣 

東港鎮 

非緊急防

災相關行

為 

BOT 計畫廠商設置之南、

北突堤各 1 道（大鵬灣周

圍海岸）。 

屏東縣東港

鎮公所 

 

17 
屏東縣 

東港鎮 

風景區開

發行為 

該區域為交通部觀光局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

處所轄之遊二區域，刻正

進行 BOT 開發案（大鵬灣

周圍海岸）。 

屏東縣東港

鎮公所 

 

18 
屏東縣 

枋山鄉 

新增人工

構造物 

新增防波設施致土砂堆

積（楓港國小周圍海

岸）。 

屏東縣枋山

鄉公所 

變異點為楓港漁港外

之削波塊，該事務主管

機關：屏東縣海洋及漁

業事務管理所。 

19 
屏東縣 

車城鄉 

新增人工

構造物 

新增碼頭設施致高潮線

外移（海口村周圍海岸線

位置）。 

屏東縣車城

鄉公所 

 

20 
花蓮縣 

壽豐鄉 

新增人工

構造物 

新增碼頭與防波設施致

高潮線外移（橄子樹腳周

圍海岸）。 

花蓮縣壽豐

鄉公所 

 

21 
臺東縣 

長濱鄉 

新增人工

構造物 

新增防波設施致土沙堆

積（長濱國中周圍海

岸）。 

臺東縣長濱

鄉公所 

新設防波設施，非本所

施作，故本所無該人工

構造物相關資訊，惟可

能施作機關為經濟部

水利署第八河川局或

臺東縣政府(漁港主管

機關)。 

22 
金門縣 

烈嶼鄉 

新增人工

構造物 

新增堤防與消波設施致

高潮線外移（烈嶼漁港周

圍海岸）。 

金門縣烈嶼

鄉公所 

(1) 工程名稱：103 年

新湖等三漁港設

施改善工程。 

(2) 完工日期：105 年

3 月。 

23 金門縣 新增人工 新增棧道致高潮線外移 金門縣金寧 (1) 工程名稱：1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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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寧鄉 構造物 （金寧鄉慈湖周圍海

岸）。 

鄉公所 金寧鄉湖下出海

口道路整建工程。 

(2) 完工日期：104 年

7 月。 

24 
金門縣 

金湖鎮 

新增人工

構造物 

新增棧道致高潮線外移

（金湖鎮瓊林周圍海

岸）。 

金門縣金湖

鎮公所 

工程名稱：99 年金湖

鎮瓊林出海口道路整

建工程。 

25 
金門縣 

金沙鎮 

新增人工

構造物 

新增棧道致高潮線外移

（金沙鎮浦邊周圍海

岸）。 

金門縣金沙

鎮公所 

(1) 工程名稱：105 年

金沙鎮西園西

江、三獅山、浦邊

出海口道路整建

工程。 

(2) 完工日期：106 年

8 月。 

26 
金門縣 

金沙鎮 

新增人工

構造物 

新增棧道致高潮線外移

（金沙鎮西園周圍海

岸）。 

金門縣金沙

鎮公所 

27 
金門縣 

金沙鎮 

新增人工

構造物 

新增消波設施致土沙堆

積（金沙鎮官澳周圍海

岸）。 

金門縣金沙

鎮公所 

28 金門縣 
新增小型

島礁 

新增小型島礁高潮線以

符合影像現況。 

金門縣政府 併議題二（三）第 5

點討論。 

29 
連江縣 

北竿鄉 

新增人工

構造物 

新增消波設施致土沙堆

積（北竿鄉大邱周圍海

岸）。 

連江縣北竿

鄉公所 

(1)權責單位：連江縣

政府 (民國 90 年

時單位名稱為連江

縣政府建設局)。 

(2)變異點現況：大坵

碼頭。 

(3)工程名稱：大坵簡

易碼頭工程。 

(4)開工日：民國 90

年 04 月 21 日。 

(5)完工日期：民國 91

年 05 月 22 日。 

(6)合法性：合法。 

30 
連江縣 

莒光鄉 

修正高潮

線 

修正高潮線符合影像現

況（莒光鄉西莒周圍海

岸）。 

連江縣莒光

鄉公所 

 

31 
連江縣 

莒光鄉 

修正高潮

線 

修正高潮線符合影像現

況（莒光鄉東莒周圍海

岸）。 

連江縣莒光

鄉公所 

為「馬祖港埠建設計

畫」計畫地，工程案為

「東莒猛澳碼頭區南

防波堤延長工程」，業

於 107.3.26 竣工。 

32 連江縣 
新增小型

島礁 

新增小型島礁高潮線以

符合影像現況。 

連江縣政府 併議題二（三）第 5

點討論。 

33 
澎湖縣 

白沙鄉 

修正高潮

線 

修正高潮線符合影像現

況（白沙鄉跨海大橋周圍

海岸）。 

澎湖縣白沙

鄉公所 

澎湖縣政府：  

對最新更新範圍圖無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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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澎湖縣 

七美鄉 

修正高潮

線 

修正高潮線符合影像現

況（七美南滬港周圍海

岸）。 

澎湖縣七美

鄉公所 

此處為消波塊堆疊

處，為防止強浪侵襲港

區內，並提升港區內靜

穩度。 

35 澎湖縣 
新增小型

島礁 

新增小型島礁高潮線以

符合影像現況。 

澎湖縣政府 併議題二（三）第 5

點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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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錄錄錄錄 4444：：：：彰化縣彰化縣彰化縣彰化縣伸港鄉伸港鄉伸港鄉伸港鄉涉及涉及涉及涉及「「「「大肚溪口野生動物保護區大肚溪口野生動物保護區大肚溪口野生動物保護區大肚溪口野生動物保護區」」」」之之之之濱海陸地濱海陸地濱海陸地濱海陸地陸側陸側陸側陸側外界線外界線外界線外界線修正圖修正圖修正圖修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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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錄錄錄錄 5555：：：：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政府政府政府政府 110.8.10110.8.10110.8.10110.8.10 書面意見之附件書面意見之附件書面意見之附件書面意見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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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錄錄錄錄 6666：：：：金門縣政府金門縣政府金門縣政府金門縣政府 110.8.6110.8.6110.8.6110.8.6 書面意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    

一、依 104 年公告及 107 年修正公告的圖資，原平均高潮線劃設僅有大、

小金門，另外依議程說明，本次採用本縣 106 年航拍資料進行定位

校正。 

二、查本縣 106 年航拍圖資係採最低潮位，則與劃設原則內所稱「參考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年度潮汐表，採用當日相對高潮位之衛星影像」

並不相符。且引用 106 年圖資修正 107 年公告資料做為 110 年劃設

依據，是否妥適？ 

三、依本次會議提供資料套疊盤整，另有部分疑慮需釐清： 

（一）金門周邊約有 12 個已完成地籍測量之離小島，本次提供圖資中

東碇島跟獅嶼被劃歸為平均高潮線向海側，兩小島無航拍資料主

要因為距離大陸太近而無法進行航拍作業。 

（二）烏坵亦無航拍資料，故未提供圖資，但文字說明採用本府建議依

照地籍線劃設。綜上，一樣是完成地籍測量之離小島但劃設方式

卻不同，究竟能否依照地籍劃設，請協助釐清。 

（三）本縣周邊另有十餘處無地籍，但面積更小的小島或礁岩，清查本

次提供圖資，部分納為平均高潮線向陸側，故建議劃設原則跟內

容再釐清確認。 

四、另有關平均高潮線跟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差異： 

（一）本次平均高潮線檢討依據氣象局的潮汐資料，故仍依照實際現況

執行。但後續執行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時若以現行平均高潮線為陸

域及海域界線依據，圖資套疊後將產生幾個問題： 

1.平均高潮線向海側有地籍，即陸域範圍需劃為海洋資源地區。 

2.平均高潮線向陸側，為都市計畫外且無地籍，後續將會產生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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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星的空白區塊需配合劃設國保二。 

（二）前次功能分區研商會議為了解決後續劃設可能產生的問題，「請

各縣市政府於 109 年底前完成平均高潮線調整需求清查作業，以

供海岸主管單位納為調整參考，俾據以辦理劃設國土功能分區」。 

（三）本府前次配合套疊地籍圖跟都計圖後提供建議修正資料，現又因

平均高潮線劃設原則，大部分建議為不予採納。 

（四）本次檢討若僅是修正平均高潮線，依照劃設原則本府尊重劃設結

果，但若劃設結果需納入功能分區劃設執行，則請再審酌考量。 

五、金門大橋兩端 

（一）查本縣 109 年公告海域區之鄰陸側界線為： 

1.已登記土地地籍外界線，並以實際測量登記為主。 

2.已公告金門特定區計畫外界線。 

3.已公告金門國家公園外界線。 

4.已公告金門縣平均高潮線外界線。 

（二）綜上，因大橋兩端狀況不同，為避免影響後續土地使用，並使兩

端管制一致，平均高潮線劃設建議以鄰海最外圍之都計線或地籍

線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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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橋金寧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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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橋烈嶼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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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補充資料 

編號 22： 

權責單位 金門縣政府 

所在縣市鄉鎮 金門縣烈嶼鄉 

變異類型/行為 新增人工構造物 

內容描述 工程名稱：103 年新湖等三漁港設施改善工程 

完工日期：105 年 3月 

 

編號 23 

權責單位 金寧鄉公所 

所在縣市鄉鎮 金門縣金寧鄉 

變異類型/行為 新增人工構造物 

內容描述 工程名稱：102 年金寧鄉湖下出海口道路整建工程 

完工日期：104 年 7月 

 

編號 24 

權責單位 金湖鎮公所 

所在縣市鄉鎮 金門縣金湖鎮 

變異類型/行為 新增人工構造物 

內容描述 工程名稱：99 年金湖鎮瓊林出海口道路整建工程 

 

編號 25、編號 26、編號 27 

權責單位 金沙鎮公所 

所在縣市鄉鎮 金門縣金沙鎮 

變異類型/行為 新增人工構造物 

內容描述 工程名稱：105 年金沙鎮西園西江、三獅山、浦邊出

海口道路整建工程 

完工日期：106 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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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錄錄錄錄 7777：：：：澎湖縣政府財政處澎湖縣政府財政處澎湖縣政府財政處澎湖縣政府財政處 110.8.6110.8.6110.8.6110.8.6、、、、110.8.110.8.110.8.110.8.11111111 書面意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    

․․․․110.8.6110.8.6110.8.6110.8.6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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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110.8.110.8.110.8.11111111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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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錄錄錄錄 8888：：：：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110.8.5110.8.5110.8.5110.8.5 書面意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    

一、請檢視下列 8 處港區結構物處(綠色虛線圈選處) 之平均高潮線位

置，並建議配合採用最新衛星影像圖資進行平均高潮線之劃設更

新。 

1.臺北港區 

 

 

2.彰濱工業區－彰化漁港的外廓防坡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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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嘉義布袋港 

 

 

4.高雄中芸漁港之南防坡堤堤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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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連江縣之東莒猛澳港南外廓防坡堤 

 

 

6.連江縣之北竿白沙港北外廓防坡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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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金門縣之水頭碼頭防坡堤 

 

 

8.澎湖縣之沙港中漁港防坡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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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所提供澎湖縣平均高潮線 GIS 圖資為「面圖層」，而台灣本島、

金門縣及連江縣地區之平均高潮線 GIS 圖資則提供「線圖層」，建

議統一為「線圖層」。 

三、經檢視於 107 年 8月 3日公告「海岸地區範圍」版本，有部分岸段

之濱海陸地範圍端點間發生未相連之情形，如圖 1，建議修正。 
 

 

圖 1 107 年公告之「海岸地區範圍」圖資於濱海陸地界線端點間未相連情形 

四、目前所提供之修正平均高潮線 GIS 圖資，有台灣本島、金門縣、澎

湖縣及連江縣地區，而尚缺綠島、蘭嶼、龜山島、小琉球等地區(107

年 8 月 3 日公告「海岸地區範圍」版本有)，本次修正是否含括上

述島嶼地區？ 

五、另外，經檢核本次修正平均高潮線 GIS 圖資，部分沙洲或沿岸處之

平均高潮線位置有疑義處，建議確認是否需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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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北市三芝區淺水灣以南沙灘 

 

 

2.新北市淡水區三塊厝海灣(灰窯子溪出海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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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竹市香山區(三姓公溪出海口)請檢視是否需沿結構物繪製 

 

 

4. 嘉義布袋港以南之沙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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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台東縣三仙嶼 

  

 

6.新北市馬岡漁港以北側(三貂角碉堡附近)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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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新北市林口電廠(出水口導流堤及煤倉區之間) 

(請確認圈選處是否為橫跨管線，底下為通透水域，而非實際岸線) 

 

    

    

    

    

    

    

    

    

    

    

    

    

    



76 

附附附附錄錄錄錄 9999：：：：各相關部會及直轄市各相關部會及直轄市各相關部會及直轄市各相關部會及直轄市、、、、縣縣縣縣（（（（市市市市））））政府建議修正政府建議修正政府建議修正政府建議修正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之之之之缺漏補充說明缺漏補充說明缺漏補充說明缺漏補充說明    

編編編編

號號號號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依本署依本署依本署依本署 109109109109....9999....16161616 召開召開召開召開「「「「國土國土國土國土

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12121212 次研次研次研次研

商會議商會議商會議商會議」」」」結論提供結論提供結論提供結論提供「「「「平均高潮平均高潮平均高潮平均高潮

線線線線」」」」調整建議調整建議調整建議調整建議或相關函文或相關函文或相關函文或相關函文    

依本署依本署依本署依本署 110110110110....3333....23232323....函詢函詢函詢函詢    

答復意見答復意見答復意見答復意見（（（（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初研意見初研意見初研意見初研意見

及及及及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    

7777    文化部 - 110.4.20 文授資局物字第

1103004100 號函： 

本部意見說明如下，提請卓參；

另倘非屬本案業務相關之意

見，敬請協助轉知適當單位辦

理：  

(一)計畫各章節多處內容提及

「重要聚落保存區」…等一

詞，惟 105 年文資法已修正

法定名詞為「重要聚落建築

群」….，請逐一檢視並修

正。  

(二)計畫各章節多處遺漏「紀念

建築」及「史蹟」，請逐一

檢視並予以增補。  

(三)有關表 4.1-7 一覽表之「1.

文化資產保存法」項（4）

請修正為「重要聚落建築

群」……。  

(四)考古遺址指定援引條文為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46 條，

請修正計畫第 5-4 頁。  

文化部非針對海岸地區

劃設原則及範圍提供意

見，係針對整體海岸管

理計畫提出修正意見，

另納入整體海岸管理計

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研

處。  

 

10101010    行政院

農業委

員會 

- 110.4.16 農漁字第 1100211322

號函：  

本會無修正意見。  

敬悉。 

11111111    原住民

族委員

會 

- 110.4.7原民土字第1100020539

號函：  

本會原則無意見，惟仍請內政部

於公告「海岸地區範圍」時，應

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條第 2

項規定辦理。 

敬悉。  

另本部劃設公告「海岸

地區範圍」係作為海岸

管理法之適用範圍，其

未直接限制或禁止區內

相關利用行為。 

    

    






























